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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
	分值构成
	商务部分40.0分
技术部分50.0分
报价得分10.0分

	技术部分
	对本项目现状和理解与分析 (20.0分)
	根据对本项目概况及技术要求所提供的对项目现状的理解与分析，内容包含但不限于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对项目现状进行理解分析，描述本项目的各方面现状及差距分析等，对方案的可行性、合理性以及对招标文件要求的响应细致程度、具体程度等进行评审： 
1.方案完全满足或优于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20分； 
2.方案基本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10分；
3.不提供不得分。

	
	对本项目的设计重点、难点分析及注意事项 (20.0分)
	根据对本项目概况及技术要求所提供的对本项目的设计重点、难点分析及注意事项，对方案的可行性、合理性以及对招标文件要求的响应细致程度、具体程度等进行评审： 
1.方案完全满足或优于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20分； 
2.方案基本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10分；
3.不提供不得分。。

	
	应对设计变更措施 (10.0分)
	根据对本项目概况及技术要求所提供的应对设计变更措施，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对项目的设计变更（包括方案变更）等突发事件等所拟定采取的措施等，对方案的可行性、合理性以及对招标文件要求的响应细致程度、具体程度等进行评审：
1.方案完全满足或优于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10分； 
2.方案基本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5分； 
3.不提供不得分。。

	商务部分
	企业实力 (10.0分)
	对投标人的企业实力进行评审，投标人具备以下证书的获得对应分数： 
1.具有信息化建设及数字化能力评价证书一级证书的，得5分。
2.具有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（认证范围需包含通信工程咨询设计类、建筑工程设计类、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类）证书的，得5分。
本项最高得10分。
注：
1.须提供在有效期内的证书扫描件，加盖投标人公章。 2.如投标人成立时间不足6个月，而未能取得相关认证且能提供书面说明的，该项可直接得分。

	
	业绩情况 (10.0分)
	根据投标人自2025年1月1日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已完成的信息化类项目业绩评审。投标人每提供一个符合要求的业绩得2分，最高得10分，不提供不得分。 


	
	项目负责人 (5.0分)
	项目负责人（限1人）具备以下证书的获得对应分数：
1.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（物联网应用工程）或以上等级职称得5分；

	
	技术负责人 (5.0分)
	对投标人拟派本项目的技术负责人能力进行评审，技术负责人（限1人）具备以下证书的获得对应分数： 
1.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（高级）证书，得2分。 
3.具有系统分析（高级）证书，得3分。 
本项最高得5分。


	
	项目团队能力 (10.0分)
	对投标人拟派本项目的项目团队人员（不含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）能力进行评审：
1.网络专业2人（本小项最高得5分）：每有1人具有网络工程师证书的，得2.5分；最高得5分。
2.具有系统规划与管理师证书（高级资格），得3分；具有系统分析师（高级）证书，得2分；

	投标报价
	投标报价得分 (10.0分)
	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遴选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遴选报价得分=（遴选基准价/遴选最后报价）×价格权值（10%）×100



— 1 —

